

附件一：             
 北汽福田汽车供应商私自变更警示函

	采购质量激励类别
	激励标准
	备注

	变更管理
	未向各事业部提交申请，擅自进行其他过程变更并提供未经批准的零件用于福田汽车集团（其他变更包含非关键二级供应商变更、工装模具设备变更、与设计变更外的零部件结构材料变更、试验/验证方法变更等）
	经济处罚2000元-1万元（含）
	

	
	擅自变更主要原材料或关键二级供应商
	独家
	1、经济处罚1万-10万元（含）
	

	
	
	非独家
	1、停止供货1-6个月
	

	
	
	
	2、同时经济处罚1万-10万元（含）
	

	
	擅自变更生产福田公司零部件生产地址（包含新增）
	独家
	1、经济处罚1万-20万元（含）
	

	
	
	非独家
	1、停止供货1-6个月
	

	
	
	
	2、同时经济处罚1万-20万元（含）
	




供应商变更承诺函



[bookmark: _GoBack]本着“客户至上”、“质量第一”企业经营的宗旨，维护客户的权益，切实履行对福田汽车所供产品质量的稳定性，本企业向福田汽车承诺，发生以上变更时，必将提前通知福田汽车相关部门，未经福田汽车同意坚决杜绝私自变更！
本单位履行以上承诺，如有违反除按照《供应商质量激励管理办法》激励外，还应承担因私自变更造成其它的一切损失。


承诺单位：
承诺人（总经理或法人）
承诺时间：

